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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子公司部分复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26日和4月13日分别披露了《关于间接

控股子公司临时停产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4）和《关于间接控股子公司延长临时停产期限的

公告》（ 公告编号2020-11），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的影响， 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南非

Palabora� Mining� Company� Proprietary� Limited（中文名称：帕拉博拉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PMC” ）于南非当地时间 3�月 26�日开始临时停产。

近日，由于疫情有所平稳，南非政府决定将全国封锁等级由目前的5级降为4级，根据相关部门要

求，PMC�及下属子公司将从5�月 1日起部分复产，优先恢复地面区域生产，包括蛭石生产、磁铁矿生

产和冶炼厂改造项目，铜二期建设等井下生产暂不恢复。

公司将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情况，依照相关规定对 PMC�停产及复产等情况进行及时信息披露。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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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今飞凯达 公告编号：

2020-052

债券代码：

128056

债券简称：今飞转债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部分购回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今飞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今飞控股” ）函告，获悉其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部分购

回解除质押业务，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部分购回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原质押

股数（股）

解除质押

股数（股）

原质押开始日

期

解除质押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今飞控股 是 9,864,760 1 2017.12.19 2020.4.29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0.00%

注：为降低融资风险，保证公司股权的稳定性，今飞控股归还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

质押式回购的部分融资负债，并相应做购回1股操作。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今飞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14,392.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22%；今飞控股

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11,039.0759万股，占其总持股的76.70%，占公司总股本的29.31%。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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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南京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0-033

号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4月30日收到公司副董事长王海涛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个人工作调整，王海涛先生提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董事及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王海涛先生与董事会没有不同意见，亦无需特别说明或提醒公司股东和债权人

注意的事项。

王海涛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及董事会对王海涛先生

在担任副董事长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6日

证券代码：

002646

证券简称：青青稞酒 公告编号：

2020-031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9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8日披露了《2019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的要求，公司将于2020年5月12日下午15:00－17:00�通过全景网举行2019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

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李银会先生，董事、总经理鲁水龙先生，独立董事

方文彬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赵洁女士，财务总监郭春光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

2020-030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31日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南京路贵都支行的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

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744万元。

公司于2020年4月1日为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路支行

的借款人民币9,9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7,000万元。

公司、李杰先生、李健女士于2020年4月3日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的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6,000万元。

公司于2020年4月9日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

行的国内信用证人民币7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317

万元。

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的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317万元。

公司、钱学庆先生于2020年4月15日为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宝山支行的借款人民币931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00万元。

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为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借款人

民币2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800万元。

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为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借款人

民币49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000万元。

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的借

款人民币151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73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由李杰先生将其持有的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30%股权（注册资

本1,515万元）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由钱学庆将其

持有的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40%（即：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限公司，胡雄

敏将其持有的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5%（即：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许啸龙将其持有的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4%（即：注册资本人民币8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公

司，作为本次为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由夏玉红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2%（即：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公司，王萍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

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37%（即：注册资本人民币185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公司，马俊生将其持有的云南

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10%（即：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云南润

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19年4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并经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9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公告《关于公司2019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临2019-022）。

公司于2019年9月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并经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公告《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度担保

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76）。

公司于2019年9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度担

保预计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公告《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090）。

公司于2019年12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并经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公告《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

度担保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117）。

公司于2020年3月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度担保预

计的议案》：为支持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发展，解决其流动资金短缺问题，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公司拟对2019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预计作出调整，具

体如下：

1、公司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2,200万元的授信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

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详见下表：

被担保人

公司持股比例

（%）

预计提供担保最高额度

（万元人民币）

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100 47,400

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100 25,000

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 10,000

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0 5,500

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名：上海华臣生物试剂有限公司）

100 5,000

上海惠中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原名：上海康祥卫生器材有限公司）

100 2,500

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0 15,000

北京东南悦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60 3,000

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 51 3,000

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 2,500

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1 8,000

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1 1,000

上海润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5 800

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0 20,000

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100 70,000

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7 25,000

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 7,000

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 / 1,500

担保金额总计 / 252,200

2、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并根据金融市场变化在上述额度范

围内进行担保调整。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为上海惠中诊断技术有限公司（原名：上海康

祥卫生器材有限公司）、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润

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分别于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资产负债率超

过 70%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和上海惠中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原

名：上海康祥卫生器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本次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其他子公司后期资产负债率若超过70%，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担保事项有效期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内，公司2020年4月发生如下对外担保，并签署相关担保合同，担保合同

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南京路

贵都支行的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公司于2020年4月1日为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路支

行的借款人民币9,9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公司、李杰先生、李健女士于2020年4月3日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的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措施：李杰先生将其持有的

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30%股权（注册资本1,515万元） 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本次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4、 公司于2020年4月9日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岛分行的国内信用证人民币7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5、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

行的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6、公司、钱学庆先生于2020年4月15日为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的借款人民币931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措施：钱学庆将其持有的上海润

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40%（即：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胡雄敏将其持有的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5%（即：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的股权

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许啸龙将其持有的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4%（即：注

册资本人民币8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为上海润达榕嘉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7、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为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借款

人民币2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8、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为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借款

人民币49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9、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的

借款人民币151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措施：夏玉红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2%（即：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萍将其持有的

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37%（即：注册资本人民币185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马俊生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10%（即：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本次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

担保措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2号甲12层1202-1206室

法定代表人：刘辉

经营范围：依据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核发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开展经营活

动；销售一类医疗器械；批发：计算机及配件、办公用品、机电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仪器仪表，

玻璃器械、消毒产品、化学试剂（不含药物试剂及危险品）、办公设备、劳动防护用品、卫生洁具、制冷设

备（不含特种设备）；商务信息咨询（不含商业秘密）；医疗器械技术信息咨询；医疗设备租赁；机械设备

（不含特种设备）维修及技术服务。 经营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63,075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38,455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

总额人民币16,4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38,442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24,620万元；2019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人民币60,707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229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3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47,372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22,559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

总额人民币12,5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22,513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24,813万元；2020年1-3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0,743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94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398号国投大厦1408室

法定代表人：陈政

经营范围：服务：医疗管理咨询（除诊疗），医学诊断技术、医疗技术、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成果转

让，医疗机械的维修，计算机软硬件、网络信息技术、温控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

让，计算机系统集成，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保温设备的租赁，汽车租赁，站场：货

运站（场）经营（货运代理），货运：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批发、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

经营）；其它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11月26日。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40,000万元，负债总额人

民币30,102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30,0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30,102万元，资产净

额人民币9,898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0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102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

计）

截至2020年3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51,579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42,056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

总额人民币42,0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42,056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9,522万元；2020年1-3月

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0,409万元，净利润人民币-375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1666号齐盛广场5号楼908、909、910室

法定代表人：李杰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开发；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及维修；医疗设备的

租赁；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技术服务；医疗器械、非专控通讯设备、普通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工矿

设备、教学设备、办公用品、电子产品、五金产品、体育用品的销售；普通道路货物运输；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软件的开发、销售、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70%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24,861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15,555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

总额人民币7,0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13,481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9,306万元；2019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20,053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087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3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23,720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14,327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

总额人民币7,0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12,284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9,393万元；2020年1-3月

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578万元，净利润人民币88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2号甲12层1209户

法定代表人：李军

经营范围：医疗设备及医疗器械租赁；医疗设备、化学试剂（不含药物试剂及危险品）、消毒液（不含

危险品）、实验室设备的技术研究、批发；生物技术、医药技术的研究、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不含医疗、诊

疗）；市场调查；批发：办公设备、劳动防护用品、办公用品、电子设备、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依

据备案凭证开展经营活动）、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母婴用品（不含食品药品）；依据《医疗器械经

营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金融、期货、证券、理财、集资、融资等相关业务）；医疗器

械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商业秘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

广告；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物流信息咨询；货物装卸搬运（不含道路运输及港口作业）；依据《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开展普通货运业务；医疗设备维修（不得在此住所从事维修业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技术开发；依据《食品经营许可证》开展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销售经营活动（不含餐饮

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60,230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43,908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

总额人民币13,73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43,908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16,323万元；2019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人民币63,699万元，净利润人民币3,307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3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53,511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36,992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

总额人民币15,33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36,992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16,520万元；2020年1-3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2,585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97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江杨南路880号V077

法定代表人：钱学庆

经营范围：生物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研究、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专业技术领域内

的技术研究、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投资管理；机械设

备租赁；仪器仪表租赁；销售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三类医疗器械、机电产品、电子产品、仪器仪

表、金属制品、陶瓷制品、化妆品、日用百货、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

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办公用品、教学科研实验室仪器、生物试剂（除医用生物试剂、兽用生物试

剂及危险化学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药品批发；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17,558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15,008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

总额人民币5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14,589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2,550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人民币24,420万元，净利润人民币719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3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16,039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13,943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

总额人民币1,447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13,524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2,096万元；2020年1-3月

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4,195万元，净利润人民币-454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华江路1078号11幢C区

法定代表人：仝文斌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Ⅱ类6840医用体外诊断试剂的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从事生物技术、

医疗器械技术、检验用具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咨询，二类医疗器械、机械设备、实验室设备、化工原料及产

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11,777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6,373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

总额人民币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6,373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5,404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人民币12,927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576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3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12,785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7,028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

额人民币1,8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7,028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5,757万元；2020年1-3月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1,722万元，净利润人民币353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卫昌路1018号

法定代表人：仝文斌

经营范围：临床检验器械、监测仪及配套试剂、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配件的研发及相关领域内的技

术服务、技术咨询，医疗器械生产（范围详见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化工原料（除危险品）的研发及销

售，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五金交电、办公用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配件

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自有设备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27,284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5,624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

总额人民币2,5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5,091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21,660万元；2019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8,241万元，净利润人民币605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3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26,855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5,170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

额人民币3,0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4,636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21,685万元；2020年1-3月实

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649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5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科光路8号B幢502室

法定代表人：马俊生

经营范围：从事医疗器械领域内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机械设备维修，药品类

体外诊断试剂，自有设备租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电脑及配件、仪器仪表、办公

用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7,764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4,707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

额人民币108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4,507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3,057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人民币10,903万元，净利润人民币862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3月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8,913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5,414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

额人民币473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5,295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3,500万元；2020年1-3月实现营

业收入人民币3,041万元，净利润人民币443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南京路贵都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赁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赁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

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赁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赁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

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赁合同出租人根据主合同约定

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保证期间：1、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赁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

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赁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 债权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赁提

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赁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 2、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

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两年。 3、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履行

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两年。 4、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支付信用证项下

款项之次日起两年。 5、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

次日起两年。

2、被担保人：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路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9,90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

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余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2、商业汇票承兑、

减免保证金开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二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

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二年。 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担

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

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

期之日起二年。

3、被担保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李杰先生、李健女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

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因保证人

违约导致债权人发生的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执行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评估费、保险费、

保管费、登记费、鉴定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处置费、过户费等），及因借款人、保证人违约给债权人

造成的损失和其他应付费用等。

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主合同项下债务为分期履行，保证期

间为自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

协议的，保证期间为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

定的事项，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确定的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银行承

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最

后一笔垫款之日起计算。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

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金融业务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被担保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700万元

贷款期限：半年（具体以国内信用证实际开证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本合同第1.2条约定的最高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

债权（含反担保债权，下同）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仲裁费、公证费、

鉴定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

用” ）。 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除另有约定外，不计入本合

同项下被担保的本金余额最高限额。 对于保证人为履行本合同项下责任而向债权人支付的任何款项(也

包括债权人行使本合同第8.2条项下的权利所取得的款项)，按下列顺序清偿：（1）债权人实现债权和担

保权利之费用； (2)�损害赔偿金； (3)�违约金；（4)复利；（5)罚息；（6)利息；（7)本金。 债权人有权变更上

述顺序。

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1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

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 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

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2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

日时，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3前款所述“债

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或具体业务

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5、被担保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一、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

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

(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二、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

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

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三、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

项下各项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享有的每笔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限、

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下的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

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准，且该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

法律文件的签发或签署无需保证人确认。 四、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本合同

或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仲裁)费、

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费用等)均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保证期间：一、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

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

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三、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

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两年。 四、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

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该展期无须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按本合同约定承担保

证责任。就每笔展期的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五、若

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 则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六、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

项之日起两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 七、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

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八、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金融业务项下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6、被担保人：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931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钱学庆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实

现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

费、差旅费、公证费及其他费用。2.如果因为主合同所涉及的基础合同和基础交易存在虚假或欺诈等情况

而导致债权人受到损失的，保证人对债权人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3.若债务人发生主合同约定

的违约情况的，且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增缴保证金的，保证人对债务人增缴保证金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保证期间：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主合同约定

债务人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 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 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

年。 其中：（1）借款、打包贷款、出口押汇、进口押汇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融资到期之日起二年；（2）汇票承

兑、开立信用证、开立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二年。 若债务人发生主合同约定的

违约情况的，债权人要求债务人立即缴足保证金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债权人要求债务人缴

足保证金之日起二年；（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二年。 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

主合同的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合同的，保证人同意，无需再另行通知其或征求其同意，保证人将继续

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

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务提前

到期之日起二年。 4.本合同所述的“届满” 或“到期” ，包括被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或提前收回的

情况。

7、被担保人：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20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1�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

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

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

1.1.1贵行(或贵行下属机构)和授信申请人原签有编号为/的/� (此处填写协议文本名称)项下具体业

务中尚未清偿的余额部分；

1.1.2贵行因履行 《授信协议》项下商业汇票、信用证、保函/海关税费支付担保/票据保付、提货担保

函等付款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以及为

授信申请人所承兑商业汇票提供保贴所形成的授信申请人对贵行的债务；

1.1.3保理业务项下，贵行受让的对授信申请人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应的逾期违约金(滞纳金)、迟延履

行金，及/或贵行以自有资金或其他合法来源资金向授信申请人支付的基本收购款(基本承购款)及相关

保理费用；

1.1.4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贸易融资业务中所委托的银行对外付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

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5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为授信申请人办理委托开证、委托境外融资或跨境贸易直通车等跨境

联动贸易融资业务时，依据具体业务协议约定为归还联动平台融资而做出的押汇或垫款(无论是否发生

在授信期间内)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6贵行应授信申请人要求开立信用证后，委托招商银行其他分支机构向受益人转开信用证的，该

信用证项下贵行履行开证行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垫款及因该开证所发生的进口押汇、 提货担保

债务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7授信申请人在衍生产品交易、黄金租赁业务等项下对贵行所负的全部债务；

1.1.8贵行根据 《授信协议》项下各具体业务协议发放的贷款本金余额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

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9贵行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

等)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1.2就循环授信而言，如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则本

保证人对授信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 仅就不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贷款或其他

授信本金余额部分及其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

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尽管有前述约定，但本保证人明确：即使授信期间内某一时点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

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 但在贵行要求本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时各种授信本金余额之和并未

超过授信额度，本保证人不得以前述约定为由提出抗辩，而应对全部授信本金余额及其利息、罚息、复

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具体以第1.1条所述各项范围为准)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1.3�贵行在授信期间内为授信申请人办理新贷偿还、转化旧贷或信用证、保函、票据等项下债务(无

论该等旧贷、信用证、保函、票据等业务发生在授信期间内还是之前)，本保证人确认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

其担保责任范围。

1.4授信申请人申请叙做进口开证业务时，如在同一笔信用证项下后续实际发生进口押汇，则进口开

证和进口押汇按不同阶段占用同一笔额度。 即发生进口押汇业务时，信用证对外支付后所恢复的额度再

用于办理进口押汇，视为占用原进口开证的同一额度金额，本保证人对此予以确认。

保证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

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

后另加三年止。

8、被担保人：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490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1�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

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

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

1.1.1贵行(或贵行下属机构)和授信申请人原签有编号为/的/� (此处填写协议文本名称)项下具体业

务中尚未清偿的余额部分；

1.1.2贵行因履行 《授信协议》项下商业汇票、信用证、保函/海关税费支付担保/票据保付、提货担保

函等付款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以及为

授信申请人所承兑商业汇票提供保贴所形成的授信申请人对贵行的债务；

1.1.3保理业务项下，贵行受让的对授信申请人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应的逾期违约金(滞纳金)、迟延履

行金，及/或贵行以自有资金或其他合法来源资金向授信申请人支付的基本收购款(基本承购款)及相关

保理费用；

1.1.4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贸易融资业务中所委托的银行对外付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

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5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为授信申请人办理委托开证、委托境外融资或跨境贸易直通车等跨境

联动贸易融资业务时，依据具体业务协议约定为归还联动平台融资而做出的押汇或垫款(无论是否发生

在授信期间内)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6贵行应授信申请人要求开立信用证后，委托招商银行其他分支机构向受益人转开信用证的，该

信用证项下贵行履行开证行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垫款及因该开证所发生的进口押汇、 提货担保

债务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7授信申请人在衍生产品交易、黄金租赁业务等项下对贵行所负的全部债务；

1.1.8贵行根据 《授信协议》项下各具体业务协议发放的贷款本金余额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

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9贵行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

等)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1.2就循环授信而言，如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则本

保证人对授信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 仅就不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贷款或其他

授信本金余额部分及其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

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尽管有前述约定，但本保证人明确：即使授信期间内某一时点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

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 但在贵行要求本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时各种授信本金余额之和并未

超过授信额度，本保证人不得以前述约定为由提出抗辩，而应对全部授信本金余额及其利息、罚息、复

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具体以第1.1条所述各项范围为准)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1.3�贵行在授信期间内为授信申请人办理新贷偿还、转化旧贷或信用证、保函、票据等项下债务(无

论该等旧贷、信用证、保函、票据等业务发生在授信期间内还是之前)，本保证人确认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

其担保责任范围。

1.4授信申请人申请叙做进口开证业务时，如在同一笔信用证项下后续实际发生进口押汇，则进口开

证和进口押汇按不同阶段占用同一笔额度。 即发生进口押汇业务时，信用证对外支付后所恢复的额度再

用于办理进口押汇，视为占用原进口开证的同一额度金额，本保证人对此予以确认。

保证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

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

后另加三年止。

9、被担保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151万元

贷款期限：七个月（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1�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

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

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

1.1.1贵行(或贵行下属机构)和授信申请人原签有编号为/的/� (此处填写协议文本名称)项下具体业

务中尚未清偿的余额部分；

1.1.2贵行因履行 《授信协议》项下商业汇票、信用证、保函/海关税费支付担保/票据保付、提货担保

函等付款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以及为

授信申请人所承兑商业汇票提供保贴所形成的授信申请人对贵行的债务；

1.1.3保理业务项下，贵行受让的对授信申请人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应的逾期违约金(滞纳金)、迟延履

行金，及/或贵行以自有资金或其他合法来源资金向授信申请人支付的基本收购款(基本承购款)及相关

保理费用；

1.1.4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贸易融资业务中所委托的银行对外付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

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5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为授信申请人办理委托开证、委托境外融资或跨境贸易直通车等跨境

联动贸易融资业务时，依据具体业务协议约定为归还联动平台融资而做出的押汇或垫款(无论是否发生

在授信期间内)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6贵行应授信申请人要求开立信用证后，委托招商银行其他分支机构向受益人转开信用证的，该

信用证项下贵行履行开证行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垫款及因该开证所发生的进口押汇、 提货担保

债务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7授信申请人在衍生产品交易、黄金租赁业务等项下对贵行所负的全部债务；

1.1.8贵行根据 《授信协议》项下各具体业务协议发放的贷款本金余额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

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9贵行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

等)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1.2就循环授信而言，如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则本

保证人对授信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 仅就不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贷款或其他

授信本金余额部分及其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

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尽管有前述约定，但本保证人明确：即使授信期间内某一时点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

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 但在贵行要求本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时各种授信本金余额之和并未

超过授信额度，本保证人不得以前述约定为由提出抗辩，而应对全部授信本金余额及其利息、罚息、复

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具体以第1.1条所述各项范围为准)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1.3�贵行在授信期间内为授信申请人办理新贷偿还、转化旧贷或信用证、保函、票据等项下债务(无

论该等旧贷、信用证、保函、票据等业务发生在授信期间内还是之前)，本保证人确认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

其担保责任范围。

1.4授信申请人申请叙做进口开证业务时，如在同一笔信用证项下后续实际发生进口押汇，则进口开

证和进口押汇按不同阶段占用同一笔额度。 即发生进口押汇业务时，信用证对外支付后所恢复的额度再

用于办理进口押汇，视为占用原进口开证的同一额度金额，本保证人对此予以确认。

保证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

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

后另加三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发表如下意见：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

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

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

述担保预计事项，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此次担保

的相关事宜。 详见公司《关于公司2019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22）。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发表如下意见：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

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

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调

整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此次

担保的相关事宜。详见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76）。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发表如下意见：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

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

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调

整上述担保预计事项， 并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董事会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此次担保的相

关事宜。 详见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90）。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发表如下意见：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

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

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调

整上述担保预计事项， 并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董事会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此次担保的相

关事宜。 详见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117）。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发表如下意见：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

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

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司能

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调整上

述担保预计事项， 并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董事会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此次担保的相关事

宜。 详见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08）。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均为

124,667万元，占公司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45.20%，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575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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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兴公告编号：

2020-051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深圳星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兴玩具” 或“公司” ）近日接到股东深圳星河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星河” ）函告，并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

获悉深圳星河所持有的群兴玩具股份被轮候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股

份数量（万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轮候冻结执行

人

原因

深圳

星河

是 5,047.00 100% 8.16%

2020年4月

23日

2023年4

月22日

湖北省武汉市

中级人民法院

股权纠

纷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

股数（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冻结起始日 冻结情况

深圳星河数据科技有

限公司

5,047.00 8.16%

5,047.00 100% 8.16%

2020年3月25

日

司法冻结

5,047.00 100% 8.16%

2020年4月23

日

司法轮候

冻结

成都数字星河科技有

限公司

3,364.00 5.44% 0 0 - 0

北京九连环数据服务

中心（有限合伙）

2,001.00 3.23% 0 0 - 0

合计 10,412.00 16.83% 0 0 - 0

注：广东群兴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群兴玩具 58,000,000� 股股票的表决权无偿、不可撤销

地委托给成都数字星河科技有限公司行使，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26.20%。

三、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尚未收到且未获悉深圳星河收到任何本次轮候冻结相关的法律文书， 经公司与深圳星河核实

后获悉，深圳星河所持有公司的全部股份因股权纠纷被轮候冻结。 本次深圳星河持有的公司股份被轮候

冻结事项目前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冻结情况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43

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

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9日披露了《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8号）。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

事、总裁李志江及其一致行动人罗明、李志君、胡建国计划自2020年2月7日起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9,288,700股（占公司总股本3.32%）。

现上述股东的股份减持计划已达到时间过半节点，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公

司将上述股东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的股份减持计划已达到时间过半，仅罗明于2020年3月4日至3月9日

期间合计减持公司股份8,811,400股，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其他股东在此期间尚未减持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将继续履行承诺，严格遵守《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等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其他规定，也将严格遵照规定执行。

2、上述股东减持公司股份属于个人行为，其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继续实

施减持，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3、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的股份减持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董监高持股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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